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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社作为一种农业经营方式的意义

• 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第一卷就提出，“在协作和对土地及
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，重新建
立个人所有制。”

• 列宁则将合作社的意义提高到了社会主义本身的高度。
1923年5月《论合作制》，“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

根本改变了”，“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
义制度”。他认为，合作社是衡量“私人利益、私人买卖

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”，这
就解决了“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解决不了的难题”，
“通过合作社，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，通过我们从前鄙视
为买卖机关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。”

• 合作社作为一种农业经营方式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
场经济体制本身的成熟、完善具有特殊的意义。



政府的支持

• 合作社的发展壮大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，发展中
国家如此，发达国家也是如此，只是程度上不同
而已（张晓山，1995）。

• 联合国的调查发现，“如果政府现在撤销建立合
作社的立法以及支持性的机构，在大多数被调查
的国家中，就可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使合作社维
持下去。”

• 有学者进一步建议，政府应当从财政补贴、税收
减免、金融信贷额度和生产资料等方面给予合作
社扶持。



米塞斯警告

• 米塞斯在1947年的论文《合作社运动之观察》中批评了这

样一种异化的社会状态：农民合作社“只是农民组织的开
展复杂的农业政策和政治活动体系中的一个工具。”其
实质是，“为了获得增加收入的特权。”这里的特权是指
“税收减免，廉价的政府信贷及其他特权。”而这种特权

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相冲突的，因为“市场经济就是一种
消费者的民主制”。“授予某个特殊生产商群体以某种特

权，确实可以在短期内改善这些以损害他人为代价而享有
特权的人的物质状态。”进一步地，“这种特权对合作社

越来越重要，对国民的整个产业活动和经济福利越是有害
”最后的结果是“所有人的物质福利变坏。”



合作社有沦为政府附属物的危险

• 张晓山认为，国家的干预对于合作组织的创建和发展，存
在潜在的危险。在起步阶段之后，政府支持对于合作组织
是必要的；而在合作组织的经济活动走上正常轨道之后，
国家干预就应尽量弱化，合作社本身应以自力更生为基点
来处理其与政府机构的关系。

• 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
研究所的三个农业经济学家在一篇合作的工作论文中也表
达这种担心。他们通过对当时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的农村合
作组织的全国性大规模的社会调查，发现今后的合作社是
会沦为政府控制的附属物，还是会发展出新型的政府—社
团伙伴关系，还是个未知数。



问题的提出

• 政府对合作社的财政补助到底改变的是合作社运作的哪些
方面？以及这种改变的意义有多大？而无法改变合作社的
哪些方面？

• 既然我们主张政府对合作社进行支持，那么我们就需要对
以上更精细的层面有所了解。如果没有分析政府支持合作
社的效能边界在哪里，那么我们主张政府对合作社的支持
就显得理由不充分，因为对于政府来说，需要它支持的项
目太多了，那么政府就需要做全面的权衡。



社员的福利问题可以写成：

无现金先行约束

约束条件：

均衡时，该社员的资本存量和消费水平满足以下的优化条件

从上式得知：均衡点状态，该社员的资本存量与政府的财政补助无关，同
时满足修正的黄金率，仅仅决定于时间的偏好率与资本的折旧率。因此，财
政补助不影响社员在均衡状态的资本存量水平。



进一步分析

我们知道：与没有政府财政补助时相比，社员家庭在获得了财政补助之后，

其资本存量的收敛速度仍然保持着原来在没有财政补助时的状态。因此，政
府的财政补助缩短了社员的资本存量向均衡点收敛的距离（该距离即为财政
补助）。

在均衡路径上，政府的财政补助将会全部被用来增加社员家庭的消费。



有现金先行约束下财政补助对社员福利
的影响

• 现实的经济社会中，合作社社员在购买家庭消费品与生产
经营的资本品时，都必需以现金进行结算。在现金约束上
，具有自然经济传统的农村尤为严重。作为一个发展中国
家，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现象严重（麦金农，2006）。中国
家庭金融调查发现，正规信贷的可获得性水平仅为27.6%

，李锐和朱喜（2007）计算的中国农户金融抑制的程度为
71%。

• 我们从具有现实意义的约束条件——中国农村金融抑制严
重，合作社社员的经营受制于现金约束——出发，来讨论
政府的财政补助将如何改善社员的生产经营与效用水平。

• 如果现金约束不起作用，就是上一节讨论的情景。上一节
讨论的情景可以看作是这一节的一个特例。



社员通过调整消费和资产持有额度的轨迹来优化效用。即
他在受到常规的预算约束之外，还受到现金先行的约束。

现金先行模型分析

上式是社员的预算约束，即每一个时期里，社员总收入等于其总花费。
下式是现金先行约束，即社员为购买其消费品之前必须先拥有现金。

财政补助的经济意义。

由于现金产生有价值的流动性服务，现金形式的政府财政补助本身的
流动性服务就具有价值。
财政补助的现金形式发放本身所产生的价值等于消费的边际效用。



均衡与量化分析

在稳态路径上，现金流动性服务价值是财富边际效用价值的固定比例，该比
例是长期均衡利率。
长期均衡利率越高，财政补助所带来的现金流动性服务价值越高。

在中国农村，农民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的利率普遍高达20%。

经济含义是，政府财政补助对于社员的财富效应与流动性服务价值的比值
为5：1，或者，当社员的资产能够实现流动性的功能时，对于社员来说，
这相当于，其效用变化因为增加了1/5的资产所带来的。
也就是，财政补助对于社员的福利改进而言，相当于数额6倍于财政补助的
社员资产实现了流动性功能所带来的效用提高。



意义非常有限的财政资助

• 政府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政补助，一般是以3000元作

为启动合作社的办公经费；如果评上省级示范社，会获得
2万多元奖励；如果评上国家级示范社，会获得5万多元的
奖励。即使一个合作社非常幸运，获得了所有这些近8万
的政府资助，相对于该合作社的社员所拥有的财产来说，
是微不足道的。每个农户获得了平均不到300元的资助，
或者每亩标准化的生产基地至多获得160元的资助。

• 根据上式，政府的这一资助金额对每一个社员家庭的效用
改进来说，相当于给予该农户提供不到1800元的流动性贷
款服务。

• 相对于农户平均拥有31.72万资产和29.5万家庭财富净值的
规模来说，这一点资助的意义是非常有限的。



农村金融抑制

•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米塞斯的警告，即政府的过多财政
补助可能会使合作社蜕变成为一个特权组织，进而伤害市
场经济的平等原则。也就是，政府对合作社的财政补助只
能是很有限的。

• 中国农村正规信贷需求十分旺盛，有正规借贷需求的农村
家庭比例达到19.6%，而农村家庭的正规信贷可得性为
27.6%。



德·索托的发现

• 第三世界的贫困并非源于缺乏物质财富，恰恰相反的是，
这些国家积累了大量资产，但由于产权登记、确认、表述
方面的困难，使得这些资产以地下财富的形式存在，这些
资产，由于难于交易、难于抵押，游离在合法所有权保护
之外，成为地下经济。这一部分资产从此就脱离了国家、
法律的保护，使得资产无法转变为资本，使得大量财富的
持有者和正常的经济活动绝缘。这些国家需要建立起一种
能够创造资本的所有权制度，使资产的潜能发挥出来。完
整的产权包含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资产的转让（包括抵押
）权。正规所有权制度使资产容易转让，从而使其能够用
于创造剩余价值。资产的潜在价值被释放出来，并转化为
活跃的资本。完整的产权使得资产在转让中识别出新的经
济潜能和额外作用。这就是完整产权的效应。



发展农村金融
• 这对于今天中国农民解决其生产与生活中的现金约束是有

启发的。在土地确权之后，对于农户来说，其土地权利则
是一个有效的抵押品。由于土地稀缺，难以毁坏，因人口
的增长而稳定升值，因此，以土地权利作为抵押，银行可
以避免坏帐的累积，农民则得到金融的及时服务，这是一
个两全其美的选择。

• 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数据，
以农村土地作为抵押来贷款，其能够显著提升农户的正规
信贷可得性水平，农业生产经营贷款在抵押后估计获得贷
款的概率将比目前获得的贷款比率增加19%，工商业经营
贷款在抵押后估计获得贷款的概率将比目前获得的贷款比
率增加11%，住房购建贷款在抵押后估计获得贷款的概率
将比目前获得的贷款比率增加21%。



结论与政策含义
• 即使不考虑合作社社员面临现金先行约束，财政补贴的援助

虽然不影响社员的资本存量水平，但可以促使社员的资本量
加速向均衡点移动；当社员面临现金约束时，那么，财政补
助不仅产生财富效应，而且还有提供流动性服务的价值。

• 以中国农村的一般利率20%，推算出一个代表性农户的主观
贴现率是5/6。我们进而得到政府资助对于社员的财富效应
与流动性服务价值的比值为5：1。根据这一数值，我们进而
测量，发展农村金融对于农户福利的改善具有非凡的意义。

• 政府在支持农村发展上，不仅仅要注重“加法”（如财政支
农），也要注重“减法”（如放松农村金融抑制）；不仅仅
要注重资金之类的物资类支持，也要注重如现代经营金融知
识之类的普及。

• “授之以鱼，不如授之以渔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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